


行政许可（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及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许可流程图）

提出申请
查验申请人、材料是否具备申请资格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行政许可的
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属于本卫生行政机关职权范围不予受理

更正或补齐材料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符合条件
	
符合条件窗口工作人员即时进行受理
    （1个工作日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出初审意见

行政审批办公室组织现场审评
         (3个工作日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出审批意见

分管局领导审批
（1个工作日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决定窗口工作人员根据行政许可         审批决定（1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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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准予行政许可                  不予行政许可




网上予以公示
向申请人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办结制证送达




备注：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，承诺提速6个工作日办结



